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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视野下短视频侵权法律研究

◆韩续峰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 西安７１０１９９)

【摘要】将短视频分类及进行可版权分析是有必要的,在实践中关于其时长对于短视频独创性的影响、短视频作品与

录像制品的区分对于案件的判定也是有意义的,而判断短视频是否侵权主要考察其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关于这一问题

立法和实践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本文对相关问题展开研究,以期能为相关人员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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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网络的迅速发展和５G时代的到来，预示着我国短

视频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时代，据官方统计２０２２年底短视

频用户突破１０亿。 作为一种缘起于美国兴起于我国的新兴

内容传播载体，它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阅读、娱乐

和生活的模式。 近年来在短视频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乱象丛

生，侵权者无法确定自己行为违法的边界在何处。 如何判

断短视频的可版权性？ 如何确定其合理使用的分界？ 如何

在保护版权人权利的同时来平衡短视频爱好者和分享者的

利益？

一、短视频的基础内容解读

(一)含义

短视频通常由连续画面、背景音乐及字幕等组成，是区

别于传统长视频(影视剧、综艺等)的内容载体，并按照时长

及内容素材来源将短视频分为６０秒以内的小视频及２０分钟

以内的短视频。

(二)短视频的类型化分析

根据短视频的呈现特点，可将短视频主要作如下类型化

区分。

１．纪实类短视频

纪实类短视频往往从自然和社会中取材，表现出作者对

事物认识的简短非虚构活动影像，这类视频有一种被生活经

验认同的心理感受，从技术赋权的角度看，纪实短视频给予

了使用者最充分接触现实、记录现实、表达现实的条件和可

能性，让他们随时随地可以深入观察、倾听、触碰和感受他

们所置身其中的世界，这类短时视频时长一般１０来分钟左

右，近年来有很多纪实类短视频，如从２０１８年的“盐城工

匠”、２０１９年《中国人的一天》系列到如今不同题材和风格

的短视频，呈现出作者想让人们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思想

情感。

纪实类短视频中如果对素材的选择运用、对素材的拍

摄、对拍摄画面的选择及编排体现出独创性，这种个性化差

异往往能构成作品受法律保护的因素。

２．访谈类短视频

访谈类短视频的特点在于时间的简短、内容的浓缩、平

台的特殊。 访谈类短视频是在PGC(专业生产内容)模式下

应运而生，是专业内容生产者对短视频行业的一种尝试和探

索。 这类短视频又可分为垂直领域访谈类、无主持演讲

类、跨界访谈类等等。

３．游戏类短视频

游戏类短视频可以是截取游戏本身的界面进行解说、玩

家打游戏或其他以游戏元素为题材的短视频，近年来游戏类

短视频侵权也越发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如在２０２１年８月

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腾讯公司诉抖音平台经营方微播视界公

司有关《王者荣耀》游戏玩法及解读的视频侵权案中体现了

这一点。

４．带货类短视频

带货类短视频采用的形式很多样化，通过直接展示产

品、用料、制作过程方式或通过热点流量引出或通过场景法

或通过产品反差对比模式或通过产品实验法等等达到带货

目的。

５．剧情类短视频

抒情、悬疑、甜宠等各种素材使得剧情类短视频遍地开

花，但是这类视频从最早的 UGC(用户生产内容)创作模式

到向PGC创作模式发展，因同质化严重在实践中的侵权问

题也屡禁不止。

６．影视剧类短视频

影视剧类短视频在平台上有相当一部分受众群体，细化

后也分为多种类型，如预告片类影视剧短视频、解说类短视

频、混剪(含恶搞)类短视频、长视频剪切类短视频，自２０１９
年我国短视频用户使用时长首次超过长视频，爱奇艺、腾讯

和搜狐视频对各个短视频平台重磅出击，借此维护自己的版

权利益。

二、短视频的可版权性解析

(一)短视频的可版权性判断标准——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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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谈论某一智力成果是否属于作

品、是否受到法律保护，都是从独创性基本理论谈起。

独创性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方面是否独创？ 第一是

否独立完成，是否构成抄袭。 而“独”的含义不仅包括从

无到有的创作，也包括以已有作品为基础进行再创作的劳动

成果。 因为在原作品之上进行内容的增加、修改导致新作

品与原作品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差异可以被客观识别。

司法实务中法官往往从“并非对他人作品的抄袭”这一方面

着手，只要对方当事人无法举证证明在视频发布前已经存在

相同或实质性相似的其他作品，就可以认定作品由制作者独

立创作完成。 第二是创作性，“创”的含义是指作品必须能

给人留下智力创作的空间，从而令其足以体现创作者的个

性，是作者自主意识下的选择、取舍、加工的结果。 司法

实务中法院往往从视频内容，如结合视频画面内容的选择、

拍摄机位的变化、镜头的拉伸和切换、剧情的安排、编辑文

字、配音以及对所摄制画面的剪接等方面来判断是否反映出

了拍摄者的构思。 若短视频的内容是作者个性化构思、选

择、制作和加工的结果，且包含了创作者独有的思想情感与

表达，该短视频便会被认定为具有创作性，近年来法院也从

视频所表达的精神内涵方面去看是否具有正向的、积极的价

值意义，从而认定其创作性。

另一方面是否以一定形式表现，就是该智力成果并非处

于创作阶段，而是能够通过外在表达表现出来，如通过文

字、音乐符号或其他形式表达出来即可。 一般司法实务中

对于这方面的论证比较少见，重点仍在独创性的考察上。

但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著作权法》保护思想的表达而不延

及思想本身，故而模仿他人短视频的主题或者创意仍可以构

成新作品且不构成侵权。

(二)实务解析一：时间的长短是否能够影响短视频的独

创性

在短视频兴起之初，短视频是否受到法律保护、其标准

是什么、如何保护是理论专家和实务法官关注的重点。

２０１８年年末，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后受理的首起案件

“抖音短视频”诉“伙拍小视频”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

案宣判，法院认定涉案短视频《５．１２，我想对你说》是受我

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这部只有１３秒的短视频也让

其版权问题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在本案中，法院明确了

一点：短视频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不依

赖视频时间的长短来判定，而是看它是否具备《著作权法》

的独创性要求。 很多人认为时长越长耗费的精力物力越多

越能体现著作权性，殊不知在短视频领域中越短的作品越难

表达和呈现作者思想情感，从选题、情景设置安排到拍摄手

段、主题表达，用１３秒的时间来完成拍摄是极其困难的，

满足独创性要求远比一般的作品更难，所以对其的保护也是

毋庸置疑的，回归本源，无论时长如何，作品的独创性与其

没有必然的联系。

(三)实务解析二：短视频中作品和录像制品的判定标准

和区分意义

１．两者的判定标准

短视频作品中的视听作品与录像制品存在区别。 根据

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视听作品包括电影电视剧作品和

其他视听作品(业界认为短视频作品可归为此类)，而录像制

品是对视听作品以外的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相关形象、

图像的录制品。 是作品还是制品，判断其属性应当以独创

性规则加以判断，在理论和实务界有以“独创性有无”来确

定其区别的，有以“独创性高低”来确定其界限的，笔者更

倾向于前者。 视听作品强调对拍摄行为、角度、内容等具

有独特的选择、安排与设计，体现制作者的个性化表达；录

像制品则强调对所录制内容的客观记录，对录制对象、时机

或角度没有太多个性化要求。 如果在司法实践中让法官判

断独创性有无的同时还需再深入分析其高低问题，不仅加大

了司法成本，也因为个体差异对于同一案件的独创性判断发

生偏差，且在《著作权法》中只规定了作品应当具备独创

性，未对作品独创性高低的判断给出标准。 但在司法实践

中，由于理解不同，导致某些法官对作品独创性预设了过高

的标准，而如此高的独创性标准以及对作品先天地附加了过

多的人文色彩，导致《著作权法》无法满足社会快速发展过

程中对诸多新生利益的保护。

２．两者区分的意义

(１)权利保护范围大小不同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视听作品作者对作品基本享有完整

的著作权，以《著作权法》进行保护；而录像制品的权利人

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以邻接权进行保护，仅享有许可

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

酬等权利。 虽然二者的保护期限均为５０年，但保护期限的

起算时间不同，前者自首次发表之日起，后者则自首次制作

完成之日起。

(２)赔偿数额有差距

若一个短视频被认定为作品，其可能得到的赔偿往往比

它认定为制品时要多一些。 如在２０２０年北京微播视界科技

有限公司诉快手短视频运营方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关于侵

犯其旗下短视频作者(独家授权)“ahua”记录自己日常生活

的短视频——“纸飞猪”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案件中，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快手公司的行为侵害了抖音公司就

“纸飞猪”录像制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二审判决对涉案作品类型认定予以改正(类电作品)，并

从原来的２０００元赔偿额度提高至２５００元。 虽然只有５００
元的差距，但也体现了实务中法官对于作品和制品在赔偿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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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不同。 这一主张也印证在２０２０年北京高院发布的《北

京高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

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中，其中规定视频类作

品、制品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就含有这样的规定：对于作品

每条赔偿数额一般不少于２５００元；对于录像制品每部赔偿

数额一般不少于５００元。

三、短视频侵权和合理使用的法律界限

短视频的创作往往涉及对其他作品、特别是其他视听作

品的利用。 其他作品权利人往往认为这一利用行为构成对

其著作权的侵害，而短视频创作者则高举“合理使用”的旗

帜，认为这是对已有作品的合理使用，不构成侵权。 如何

判断短视频侵权？ 法院一般认定侵权应遵循什么样的原

则？ 它合理使用的界限如何区分？ 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一)短视频侵权的判定规则

短视频侵权判断标准应当类似于著作权侵权判断标准，

第一，在短视频中是否由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存在？ 在

此过程中无需考虑使用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过错与否)；第

二，该使用行为是否得到授权？ 在平台上往往有背景音乐

和图片的选择，这些作品一般是平台通过合法授权得到的，

可以直接使用而免于侵权；第三，该使用行为是否有法律免

责事由；如权利人声明开放使用行为，或属于合理使用；第

四，使用人的行为是否受著作权人专有权利控制，如利用他

人音乐作品制作短视频在某平台上传播，这种行为会落入信

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保护范围之内，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对

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专有控制，故而构成侵权。 在

这些侵权逻辑中最容易引发争论的是第三项，是否属于合理

使用行为往往会引发双方当事人的争论，这也是之后讨论的

焦点问题所在。

(二)侵权行为与合理使用的法律分野

合理使用制度是对著作权人权利的限制，属于著作权保

护的例外而非原则，目的在于确保公众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著

作权人作品的自由，它打破了著作权人独享权利的状态。

我国《著作权法》第２４条通过列举加概括的模式规定了合

理适用的具体情形，在实践中作品的创作者经常以“个人使

用”“适当引用”(主要使用)作为抗辩事由，人民法院也往

往根据该规则对短视频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作出认定。《著作

权法》修订后，实务界采纳了结合我国《著作权法》和四要

素认定合理使用行为的方法。 在该标准下，适当引用的判

定要件包括原作是否公开发表或作品性质(是否属于《著作

权法》保护的作品)、引用他人作品是否具有商业目的和转

换性、引用内容数量和质量占原作品比例、引用行为是否影

响原作品市场。

在司法实务中要注意以下内容：在商业目的考察中，要

明确具有商业性目的并不应作为适当引用的判定要件，侵权

方往往以自己娱乐或分享等非商业目的使用为抗辩，但在随

后的作品推广中因为其作品获得流量而进行商业活动仍可能

构成侵权；同样，具有商业目的也未必一定会构成侵权，在

杨某诉某出版社案件(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７)鲁民

三终字第９４号民事判决书)中则体现了法官这一审判思维；

在对“使用他人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因素进行检验时，应着

重其对被使用作品质量的使用，即被使用作品核心、精华部

分的使用情况；在北京银河长兴影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诉北京益游嘉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案件中，被告使用了涉案

动画片中３０秒、５秒、４秒片段，法院认为虽使用时长不多

但被告未经许可利用他人作品谋取利益，仍构成侵权行为，

本案中法院更倾向于其商业目的的考察，对于比例未采用严

格标准；但在“谷阿莫”短视频侵权案中，谷阿莫声称自己

制作的短视频仅使用电影的１％到１０％的内容，不构成侵

权，法院却未采纳该观点，法院认为短视频画面基本来自电

影，电影的实质性内容皆在影片中有所展现，电影精华部分

和核心部分也浓缩在此，严重影响了电影的市场和效益，这

一点即结合考察了后面的要素—有无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

突，是否不合理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因为谷阿莫的使用行

为产生了替代原作的作用，影响了原作的正常使用，从而损

害了权利人合法权益。

四、结束语

短视频平台是短视频传播的主要场所，也是短视频侵权

现象的高发地带。 如何对短视频平台的注意义务进行合理

认定，是治理短视频侵权现象的重要问题。 短视频著作权

纠纷解决过程中不能过分夸大“红旗标准”的适用，也不能

过分否定避风港原则的适用，如何达到两者的平衡，在司法

解释中可以通过对现有的“通知—删除”规则稍加改造，对

其注意义务进一步明确，且可通过最高院出台典型案例指导

司法实践，由此短视频侵权纠纷的完善解决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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